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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877       股票简称：正泰电器     编号：临 2022-054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源”）、

正泰新能源之全资子公司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陆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泰

新能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安能”）

之全资子公司陕西嘉宁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嘉宁泰”）、正泰新能源下属全

资子公司正泰太阳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太阳能”）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为 309,999.08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主要为对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均在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担保额度范围内，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光伏业务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正泰新能源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柳市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签署借款协议，金额分别为 30,000.00万元、30,000.00万元、

30,000.00 万元及 75,000.00 万元，公司作为保证人为上述相关借款及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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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65,000.00 万元。正泰新能源之全资子公司

陆泰新能源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签署借款协议，金额为 35,000.00 万元人民币，正

泰新能源作为保证人为该笔借款及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正泰安

能的全资子公司陕西嘉宁泰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2 份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

总价款分别为 13,032.29 万元、36,966.79 万元，正泰安能作为保证人为上述两笔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正泰新能源下属全资子公司香港太阳能共同向国家开发银

行浙江省分行借款 60,000 万元，款项用于香港太阳能日常经营，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对该

笔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公司预计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公司及其并表范围

内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合计不超过 135 亿元。

具体担保金额以银行核准或签订协议金额为准，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担保协议以及其

他相关文件。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不同子公司

相互调剂使用其额度（含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临 2022-017、2022-022、2022-035 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1：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38,508.1053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335 号 1 幢 B 号厂房 2 楼 

法定代表人：陆川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发电、输电、供电业务；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气机械设备

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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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担保对象 2：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陆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1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工业园区正泰大图光伏电站向西 50 米 

法定代表人：黄启银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担保对象 3：陕西嘉宁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文兴路 200 号正泰智能电气西北产业园五号厂房二楼

202 室 

法定代表人：张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气设备修理；合同能源管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担保对象 4：正泰太阳能（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837.80 万元人民币 

注 册 地 址 ： FLAT/RM 401,4/FWANCHAI CENTRAL BUILDING, 89 LOCKHART 

ROAD,WAN CHAI,HK 

法定代表人：陆川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包括电池、组件、系统）的销售。 

上述 4 家被担保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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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正泰新能源 陆泰新能源 陕西嘉宁泰 香港太阳能 正泰新能源 陆泰新能源 陕西嘉宁泰 香港太阳能 

资产总额 2,809,680.25      1.00  11,435.73 279,790.55   2,854,815.95       1.01   57,707.84    472,487.64  

负债总额 1,539,094.85      1.00  11,414.79 240,990.03 1,516,618.78       1.01   55,329.22  437,230.99  

净资产 1,270,585.40      0.00  20.94 38,800.52   1,338,197.16       0.00    2,378.62  35,256.65  

  2021 年度 2022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26,345.54 -  32.75 495,525.35 79,951.14          -    2,492.95  459,969.99  

净利润 93,876.84 -  20.94 -2,647.55     67,619.29       0.00  1,357.68   -3,543.87  

注：上述 2021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 1-6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正泰新能源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市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滨江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金额：165,000.00 万元人民币 

4、期限：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业务范围：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二）正泰新能源为陆泰新能源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金额： 35,000.00 万元人民币 

4、期限：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担保业务范围：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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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泰安能为陕西嘉宁泰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正泰安能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出租人：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陕西嘉宁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金额：合计 49,999.08 万元人民币 

4、期限：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 

5、担保业务范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其他应

付款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 

（四）公司与香港太阳能共同借款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人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一：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二：正泰太阳能（香港）有限公司 

2、借款金额：60,000 万元人民币 

3、借款期限：自首次提款日起三年 

4、还款责任：借款人一和借款人二对贷款人承担全额连带还款责任，贷款人有权要求

任一借款人偿还全部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等，任一借款人的还款均相应减少另一借款

人的还款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

发展战略。被担保方皆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

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016,818.02 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99%，其中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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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855.18 万元（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37 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7.92%，系正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股权转让完成后，正

泰新能及其子公司由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关联方所致），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3.21%，其他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无逾

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 日 


